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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工業發展之進步，雖然帶來人類生活相當之福祉與舒適，

但亦伴隨著諸多重大之工業污染，造成地球環境日益惡化，使

得「環境保護」成為人類面臨之最嚴峻問題。目前，國際環境

之問題，如：臭氧層破壞減低紫外線阻擋功能、二氧化碳濃度

增加產生溫室氣體效應造成地球暖化、熱帶雨林減少導致生態

多樣性受到威脅、工廠產生有害廢棄物之境外移動、自然資源

之消耗、酸雨之危害等問題
1
。因此，國際上，除有聯合國等國

際組織發起之各項環境保護宣言外
2
，各國亦不得不正視環境保

護之重要性，並以憲法明文訂定國家保護環境之任務
3
，而人民

之環境基本權亦多為現今學理所探討與肯認。 

環境問題之處理具有多面向，為了實現環境保護之目的，

立法者在法制上，將環境案件分別以環境行政法與環境刑法規

範，以遏止環保違犯，故產生環境行政案件與環境刑事案件。 

依筆者任職我國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多年之工作經驗，

由於環境案件涉及高度科技性與專業性，加諸環境刑法之行政

從屬性格，環境刑事案件之開端不外兩種：其一，始於行政機

關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告發，其二，則由行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共

同調查。由於許多案件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同時或密接進

行，二種程序之界限常難以明確，而程序之轉換亦缺乏章法，

                                                 
1 參見阿部泰隆，淡路剛久，環境法，有斐閣，3版，2006 年 4 月，第 22-24 頁。 
2 如： 1948 年世界人權宣言、1970 年東京宣言、1972 年聯合國斯德哥爾摩人類環境宣言、
1982 年聯合國世界自然憲章、1987 年聯合國世界環境權宣言、1992 年聯合國里約環境與發
展宣言、2002 年聯合國南非世界高峰會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 

3 如：德國基本法第 20 a 條「自然之生命基礎」規定：「國家為將來之世世代代，負有責任以
立法，及根據法律與法之規定經由行政與司法，於合憲秩序範圍內保障自然之生活環境及動
物」（參司法院，中譯德國基本法，朱建民原譯、陳沖、張桐銳、林子平、李震山増譯）。
而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2 項亦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
籌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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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法領域之交集屢屢突顯人權保障不週之疑義。因此，本論

文之研究動機可說始於參與環境刑事案件實務工作所發現與面

臨之難題，且由於目前學界與實務界鮮少論及於此，故認為此

一議題有深入研究之價值與必要。 

第二項 研究目的 

首先，本文認為環境保護是未來人類面對之最重要課題，

因此，為保護環境之目的，必須先探究環境權之憲法定位。其

次，為落實保障人民環境權基本權之目的，刑事實體法上之規

範為環境刑法（包含刑法與環境法中之附屬刑法），故應清楚

認識環境刑法之基本概念與體系架構。再者，亦須了解環境刑

事案件之特性、類型與多數案件之重心所在。 

而本文最主要之論述在於環境案件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

之法理與關係，而參與調查之機關眾多，包括各級環保機關、

警察機關與檢察機關，其中，有機關合作關係、職務協助關

係，亦有指揮偵查關係，本文嘗試以實務上之案例，建立環境

刑事案件之各種不同調查模式，並以之釐清程序交界之問題。 

二○○五年行政罰法之制定後，確立「先刑罰後行政罰之

原則」
4
，使得刑事案件與行政案件之關係更為密切，而本論文

之研究目的在於釐清環境刑事案件調查與程序交界之諸多疑

義，以期提供學界與實務界參考，並進而實現保護環境與保障

人權之雙重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本論文將以文獻資料研究法與實務案例分析法為主要研究

方法，並輔以政府資料分析法與比較研究法。 

                                                 
4 行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
處罰之。但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行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
之。前項行為如經不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
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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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資料方面，以我國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行政

法、環境法等領域學者之相關著作、期刊論文及學位論文等為

主。在實務案例分析方面，則以我國環保行政機關、警察機

關、檢察機關之運作資料與各級法院之實務判決案例為主。 

在政府資料方面，除引用我國相關法律、行政命令、大法

官解釋外，並參考各相關機關之公報、新聞稿、研究報告、網

站政策說明等公開資料。而在比較研究方面，本文係參考日

本、德國與美國之法制與文獻，其中，在原文資料方面，以日

本刑事訴訟法、行政法與環境法領域學者之著作為主，同時參

酌日本之現行法規及實務判決。 

第二項 研究範圍 

我國法律中直接保護環境法益或為保護其他法益而亦達保

護環境法益效果之環境刑法可大分為三：1.刑法公共危險罪章

之規定
5
；2.環境保護機關主管之環境影響評估法、空氣污染防

制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理法、資源

回收再利用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法、飲用水管理條例、環境用藥管理法
6
；3.其他機關主管之自

來水法、水利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森林

法、國家公園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
7
。 

由於本論文之研究人力與研究時間有限，故在環境刑法方

面以刑法公共危險罪章及環保機關主管環境法中之附屬刑法為

主要研究對象。而在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論

                                                 
5 如：刑法第 187 條之 1 不法使用核子原料等物罪、第 187 條之 2 放逸核能、放射線致生公共
危險罪、第 187 條之 3 無正當理由使用放射線罪、第 190 條妨害公眾飲水罪、第 190 條之 1
放流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物質污染環境致生公共危險罪。 

6 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0 條至第 23 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6 條至第 50 條、水污染防治法
第 34 條至第 39 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36 條至第 40 條、廢棄物清理法第 45 條至第 48 條、
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 25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 條至第 31 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法第 28 條至第 31 條、飲用水管理條例第 16 條至第 19 條、環境用藥管理法第 42 條至第 45
條，另現行噪音管制法無相關刑罰。 

7 如：自來水法第 96 條、水利法第 91 條至第 92 條之 2、水土保持法第 32 條至第 34 條、山坡
地保育利用條例第 34 條至第 35 條之 1、森林法第 50 條至第 54 條、國家公園法第 24 條至第
25 條、漁業法第 60 條至第 63 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40 條至第 42 條等，另原子能法無與環
境相關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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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上，則以環保機關主管環境法之相關刑事案件為研究對象。

此外，原論文計畫之研究範圍，尚包含在環境刑事案件中，將

行政機關之行政調查結果運用於刑事偵查與刑事訴訟之證據法

問題，然亦由於研究時間有限，僅得簡略提及，雖有缺憾，惟

可待日後相關議題研究之開展。 

第三節 論文題目與架構 

第一項 論文題目 

本論文中所謂「環境刑事案件」，係專指違反環境刑法之

刑事案件。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二○○四年訂定「環境稽查樣品

監管作業規範」
8
，其中第五項即規範涉及「環境刑事案件」之

稽查樣品監管規定，故「環境刑事案件」亦屬法規上之用詞。 

本論文之題目為「環境刑事案件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偵

查」，學理上或有認「刑事案件」在體系上應探討者應為「刑

事偵查」，而無探討「行政調查」之理，惟實務上，環境刑事

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密切。首先，環境刑事案件

未如傳統刑事案件數量龐大且惡性重大，故司法機關少設專責

單位，而常與環保行政機關合作。其次，環境刑事案件具有高

度科學性與技術性常，故司法機關亦常借重環保行政機關之採

樣檢測為判定，並多以行政調查結果為依據。再者，環境刑事

案件中相關之行政調查非侷限於刑事偵查前之行政調查，尚包

括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交界、偵查中依檢察官請求而協助調

查、審判中依法官要求而協助勘驗、檢察官或法官於偵審中調

查行政機關之作為或行政調查之結果等，故環境刑事案件可說

與行政調查息息相關。 

本論文旨在說明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環境

之法理與關係，並嘗試以相關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模式建

立，釐清程序交界之問題所在，並進而提出調查程序交界保障

                                                 
8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4 年 6 月 10 日環署檢字第 0930041240 號函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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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調查者權利之建議與方法。為強調本文係以研究環境刑事案

件為範圍，並與其他論述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關係多以警察法

為中心加以區別；且由於本文並重二種調查程序之論述，著重

二種調查程序之關係，涵蓋廣闊，故以「環境刑事案件之行政

調查與刑事偵查」為本文題目。 

第二項 論文架構 

第一章「緒論」中，首先論述本論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論文題目與論文架構。 

第二章「環境刑事案件之形成」將從環境之意義、環境之

問題發生與環境權之興起談起，並提出本文認為應保障人民環

境基本權之主張，再就環境刑法之立法與環境刑事案件之現況

分析等方面論述環境刑事案件之基本概念與案件形成情形。 

第三章「環境刑事案件中之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法

理」，將分析各種形式之國家調查行為
9
，並說明環境刑事案件

各階段相關之行政調查，接著深入說明環境行政調查之法理與

環境刑事偵查之法理。 

第四章「環境刑事案件中行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

將先說明參與環境刑事案件之三類機關間之關係，再以實務案

例建立多種調查模式，即：環保行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警察

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多數機關參與調

查模式，並論述程序交界之各種問題，再提出程序交界時被調

查者之權利應予保障觀點。 

第五章「環境刑事案件之正當法律程序」中，則以正當法

律程序原則檢視目前環境刑事案件之實務，除提出調查程序交

界應遵守令狀原則之見解外，並建議應於環境法中明文規範。 

最後，在第六章提出「結論與建議」。 

 

                                                 
9 有關各種形式之國機調查行為詳參李震山，行政法導論，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7 版 1 刷，
2007 年 10 月，第 490-4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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